
山东财经大学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实施办法 
（修订）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

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教体艺〔2006〕6 

号）文件精神，以及山东省教育厅等 5部门关于印发《山东

省学校体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鲁教体发〔2018〕

2 号）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体育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

法。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结合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全面实施，学校将深入开展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在数万名在校生中掀起群众性体育锻炼的

热潮。 

二、实施目标 

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目标是：用三年时间，使我校 85%

以上的学生能够每天参加课余体育锻炼（要求每天锻炼 1 小

时）， 85%以上的学生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格

等级以上，掌握至少 2 项能够终生从事锻炼的体育技能，形

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使体质健康水平切实得到提高，为

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领导机构 

为有力推动山东财经大学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学

校专门成立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统一

领导下有序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与协调开展各项阳光体育活动。 

四、实施内容 

（一）严格制定和执行早操和课间操制度。 

各二级学院应在法定工作日内，组织本院学生每天参加

30 分钟早操和 10 分钟的课间操，并做好学生参加早操和课

间操的考勤记录工作，将学生参加早操和课间操情况纳入学

生操行分评定指标体系。 

（二）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主题活动。 

每年至少开展 1～2 次阳光体育主题活动，宣传阳光体

育运动，促进我校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 

（三）广泛开展“达标争优，强健体魄”锻炼活动。 

体育课要围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目和测试标准，

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课堂身体锻炼和课后自我身体锻炼。体育

学院要制定课余“达标”锻炼指导计划，并纳入体育教学计

划（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达标”锻炼指导课，指导学生进

行达标锻炼活动），在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副书记）

的领导下，团委书记（副书记）和辅导员具体负责组织年级

和班级的课余“达标”锻炼活动。 

（四）有效开展学生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活动。 

体育学院要认真有效地组织各个运动项目院级运动代



表队的课余运动训练工作，积极参加校际间的体育交流与竞

赛活动，为学校争得荣誉，带动我校学生体育活动的广泛开

展。各二级学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组建学院、年级

和班级运动项目代表队，丰富学生课余体育文化生活。 

（五）广泛开展学生群体活动。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有效组织学生开展课余体育锻炼活动。 

1.校团委积极指导学生成立体育社团，强化体育社团管

理，体育学院在场馆设施和器材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并派出

体育教师担任体育社团指导教师，指导体育社团开展各项体

育活动。 

2.体育学院可把体育教学活动延伸至体育社团之中，根

据实际需要制定指导课教学计划，开设“俱乐部体育活动指

导课”，有力推动体育社团活动开展。 

3.广泛开展学生课余体育竞赛活动。学生处、校团委和

体育学院要共同研讨制定全校性的年度学生课余体育竞赛

计划，认真组织和实施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各二级学院应广

泛开展年级和班级之间的体育竞赛活动，引导学生们积极参

与。 

4.体育学院应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设运动项目和健身

项目培训班，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体育锻炼技能。 

5.学生处、校团委、体育学院和各二级学院共同协作，

积极组织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课余体育锻炼活动。 

6.在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每年应至少开

展一次全校性的大型体育竞赛活动。 



五、评选与表彰 

山东财经大学每年将评选“校优秀组织奖”“教师优秀

组织奖”“体育育人优秀指导教师奖”和“学生阳光运动奖”，

对阳光体育运动开展好的学院、教师、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

表彰，对学生的表彰记入学生个人档案。各奖项由山东财经

大学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评选。 

六、宣传报道 

学校各新闻媒体应广泛宣传和报道我校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营造阳光体育运动良好氛围。 

七、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山东财经大学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实施办法（暂行）》（政教〔2012〕68号）废止。由体

育学院负责解释。 

 


